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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女性外籍配偶在台灣有逐年增加的態勢，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104 年 12 月之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不含大陸籍之女性外籍配偶全台共有 148,899 人（內政部，

2016）(見表 1)。研究顯示，新住民婦女來到台灣面臨了許多問題，例如：語言

問題、生活適應等問題，除此之外，由於來台新住民女性的配偶大多屬於社會較

為弱勢的男性，所以新住民家庭多半經濟較為弱勢（江亮演、陳燕禎、黃稚純，

2004；陳小紅，2005），而新住民女性與台籍配偶結婚後，家中支出變多，再加

上新台灣之子誕生，經濟負擔更加沈重，儼然形成龐大卻弱勢的新移民族群。 

 

近年來更由於台灣經濟衰退，對許多原本弱勢的新住民家庭經濟更是雪上加

霜（王舒芸，2008），有越來越多的新住民女性走出家庭，外出工作，但是在語

言溝通不良，以及文化環境不同下，新住民女性在就業上遇上許多困境與瓶頸，

根據文獻指出，外籍配偶雖然具有就業資格，實際就業狀況卻不盡理想，她們面

對的問題較一般婦女來得複雜，不僅是就業機會欠缺與就業管道狹窄之困境，而

且亦有就業後職場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因此，關懷新住民婦女就業方面議題成

為本研究最大的動機。 

 

近年來高雄市新住民家庭亦有逐年增長的趨勢，根據高雄市政府統計資料顯

示（高雄市民政局，2016），104 年 12 月止鳳山、前鎮、三民區外籍加大陸配偶

即有 12,628 人（見表 2），相較於半年前（104 年 6 月）外籍配偶數 12,499 人增

加了 129 人，可見增加速率之快，其中高雄市鳳山區新住民女性人口數為高雄市

區內最高，至 104 年 12 月止即有 5,516 人，因此本研究選擇鳳山區之新住民女

性為研究對象，藉此更深度瞭解新住民女性就業前、就業中、政府就業輔助對其

影響以及家庭支持之情形。 

 

綜觀新住民女性相關研究發現，新住民婦女來到台灣面臨許多問題是不爭的

事實，其中生活適應問題、婚姻問題與子女教養問題皆有多位學者探討，亦有非

常詳盡的研究與結果，唯獨在就業方面的研究則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就

業議題做更深入的探討，希望讓新住民女性之相關研究更加豐富，亦期望本研究

結果能做為政府相關單位與非營利組織在協助新住民女性就業方向上，以及新住

民家庭和新住民女性本身在就業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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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分(不含大陸籍配偶) 

76 年 1 月至 104 年 12 月底 

區域別 
合   計 

區域別 
合   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新北市 28,736 3,754 24,982 雲林縣 6,630 155 6,475 

臺北市 13,303 3,655 9,648 嘉義縣 5,228 114 5,114 

桃園市 19,906 2,238 17,668 屏東縣 7,815 247 7,568 

臺中市 16,444 2,030 14,414 臺東縣 1,464 94 1,370 

臺南市 10,584 945 9,639 花蓮縣 2,003 213 1,790 

高雄市 16,715 1,450 15,265 澎湖縣 933 20 913 

宜蘭縣 3,137 165 2,972 基隆市 2,436 155 2,281 

新竹縣 5,973 400 5,573 新竹市 3,035 394 2,641 

苗栗縣 5,432 218 5,214 嘉義市 1,365 116 1,249 

彰化縣 9,729 447 9,282 金門縣 314 10 304 

南投縣 4,668 182 4,486 連江縣 52 1 51 

總計 165,902 17,003 148,899 單位：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2016）。 

 

表 2 高雄市各區 104 年 6 月及 12 月新移民統計表 

    性別 

戶所 

104 年 6 月新住民合計 104 年 12 月新住民合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鳳山 515 5,419 5,934 526 5,516 6,042 

三民 957 4,171 5,128 996 4,198 5,194 

前鎮 468 2,909 3,377 480 2,914 3,394 

合    計 1,940 12,499 14,439 2,002 12,628 14,63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2016）。 

 

二、研究目的 

 

（一）使用文獻分析法，將蒐集到的資料有系統的分析，並將資料彙總，以了解      

新住民女性在台就業之現況。 

（二）透過實際的訪談，歸納出新住民女性在就業方面上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三）針對已在職場就業之新住民女性探討其所遇到的問題與其解決之道，並加      

以整合歸納，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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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蒐集、閱讀相關學術論文、政府相關統計資料、各類書籍以及網路資

料等，瞭解新住民女性就業的情形及遇到的問題，來對個案作全面性瞭解。 

 

（二）深度訪談法 

 

實際訪談之使用乃希望在研究現場有目的的談話中，藉由研究者的導引，蒐

集研究對象之語言資料，了解他們的信念、態度、價值、情感與夢想等內在價值

與真實觀點（江明修，1997）。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其作法為介於結構

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之間的半結構性訪談。在半結構性訪談中，研究者藉由研

究目的研擬具有結構性訪談的嚴謹和標準化的訪談題綱，訪談員雖然對訪談結構

有一定的控制，但給被訪者留有較大的表達觀點和意見的空間，且訪談員事先擬

定的訪談題綱可以根據訪談的進程隨時進行調整。隨著研究的深入，可對以前訪

談中的重要問題和疑問作進一步的提問和追問。（MBA智庫，2015）。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定居於高雄市鳳山區的新住民女性，從家扶中心介紹的

名單當中挑選四位新住民女性為研究對象，以 A、B、C、D 小姐來稱呼，其基

本資料如下： 

表 3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暱稱 國籍 年齡 
來台 

時間 

母國

學歷 
母國工作 目前工作 

語言 

能力 

A小姐 中國四川 41 歲 10 年 國中 美容 清潔人員 中文 

B小姐 越南 37 歲 12 年 高中 
服裝 

設計師 

與老公經

營工廠 

中文、台

語、越南語 

C小姐 印尼 28 歲 10 年 高中 無 翻譯 

中文、台

語、印尼

語、客家語 

D小姐 印尼 40 歲 22 年 國小 農夫 
外銷 

生魚片 

中文、台

語、泰語、

印尼語 

資料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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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1.本研究訪談人數不多，因此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為了讓研究更加完整充實，

所以研究者利用了許多文獻來補強研究內容。 

2.因語言及文化的不同，在訪談的過程中可能造成雙方語意的混淆、無法確切表

達自身想法等問題。因此，研究者皆讓受訪者再次做確認，以確保內容完整無

誤。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台灣政府對新住民就業政策 

 

1.有關新住民工作許可證之相關政策 

（1）大陸配偶 

台灣依親居留期間，可以申請勞委會核發工作許可證，經核准後就可以在台

灣工作。其申請條件為： 

（A）低收入戶 

（B）扣除大陸配偶的收入，符合主計處公告之最低生活費標準。 

（C）台灣地區配偶年滿65歲。 

（D）台灣地區配偶為中度身心障礙、重大傷病重傷者。 

（E）大陸配偶遭受家庭暴力，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令者。 

 

（2）外籍配偶工作權 

 外籍配偶經獲准居留者即可工作，不須申請工作許可證，但須雇主申請聘僱

許可。採四個階段辦理：（許有仁，2009） 

（A）團聚停留：不可工作，不能申請工作許可證。 

（B）依親居留：須申請許可證始可受僱在台工作，條件嚴苛。 

（C）長期居留：可立即工作，不須申請工作許可證。 

（D）定居：與台灣地區人民相同，可以隨時工作。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

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勞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而同法第43

條亦規定：「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雖然第48

條明定不受第44條工作項目、工作期限、轉換僱主的限制，亦不必繳納就業安定

費和保證金，但因外籍配偶仍為「外國人」，依舊受到工作許可證的限制，所以

新住民女性在取得居留權前，如果想要在台灣工作，則必須比照外籍勞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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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由雇用的公司、工廠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才可以合法工作，若是已經取得

居留權者則不需雇主同意，否則還是得到主管機關申請工作許可（江明修、林育

建，2008）。 

 

但立法院於92年4月29日三讀通過「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統

於92年5月13日公布「就業服務法」之條正條文第48條，規定與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不需要申請工作許可證，即可在台

灣地區工作；說明外籍配偶要取得合法工作權之前需有居留證，或取得我國國籍

才能合法工作，相較於過去需由雇主申請方便許多 （江明修、林育建，2008） 。

如果已取得工作許可者，可參加職業訓練機構辦理之職業訓練（江明修、林育建，

2008）。 

 

2.有關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之相關辦法 

 

（1）勞委會 

勞委會於93年訂定「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協助方案」，秉持著「弱勢優

先」服務精神，並由各就業服務中心及職業訓練中心全力協助輔導具有就業意願

與需求的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除整合現行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措施外，加

強就業資訊的提供、增進其尋職與職場適應能力，並增加雇主僱用等促進就業為

目的，適用對象為具有就業意願的失業外籍配偶（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

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者）及具有工作權之失業大陸地

區配偶（獲准依親居留期間有工作許可證、長期居留或定居者）。服務項目分成：

就業諮詢及就業推介相關資訊與服務、提供職業訓練、運用「臨時工作津貼」與

「僱用獎助津貼」，協助就業、輔導發展異國文化小額創業，提供創業諮詢及創

業貸款利息補貼，辦理創業研習專班（江明修、林育建，2008）。 

 

（2）內政部 

依據內政部（1999）訂定的外籍配偶生活輔導實施計畫，目的在落實外籍配

偶生活適應的輔導工作，增加她們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讓她們可以盡快融入台

灣生活環境，與國人合享美滿家庭，以免因不良適應衍生的家庭與社會問題；所

辦理的項目以提升外籍配偶在台生活適應能力為主要重點，生活適應輔導、語文

教育訓練、居留與定居輔導、地方風俗民情介紹，生育及優生保健等課程（內政

部，2003、何青蓉，2003）。 

 

（二）新住民婦女的就業困境 

 

新住民婦女及大陸地區配偶因文化、語言隔閡所形成之工作限制：外籍配偶

及大陸地區配偶因婚姻來臺居留，多被賦予傳統家庭照顧責任，再者亦因語言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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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生活適應、風俗習慣、文化隔閡等問題，使其無法獲得更多的生活資訊及社

會資源，甚至因自身與社會對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工作權的不了解，形成諸

多的工作限制（丁玉珍，2009）。本研究於本節對新住民婦女在就業上遇到的困

境做詳細的說明與探討。 

 

1.職場歧視 

新住民婦女於職場上，往往被視為低廉的廉價勞工，最容易遭遇到的問題為

職場中雇主和工作同儕間所帶來的歧視壓力，甚至有不當剝削的情形。雇主就算

有僱用新住民婦女的意願，但卻視之為外籍勞工，甚至仗著新住民婦女受到法律

限制而給予嚴重的不平等待遇。新住民婦女多數認為，在工作職場上無法得到應

有的尊重和保護，部分尚未取得合法工作權的新住民，遭到雇主的惡意剝削，然

而由於家庭經濟的壓力，迫於無奈下不得不接受不當的對待（皮淮浦，2009）。 

 

儘管法律的明文規定雇主不得任意歧視求職人或員工，但是仍然有許多雇主

帶著歧視的眼光來看待新住民婦女的工作能力。而社會大眾對於「新住民婦女」

的印象，大多是由媒體所建構出來，在面對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女性時，媒體多半

帶著負面的歧視態度來報導，造成社會大眾因媒體的報導而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

（邱秋雲，2005）。這樣歧視的眼光往往會帶給新住民婦女們非常大的心理負擔

與壓力。 

 

2.學歷與執照問題 

林婉如（2005）也說明了新住民婦女進入職場，缺乏相關的工作能力得知識、

能力、教育，很容易被勞動市場因其人力資本不符合台灣職場的要求被排除在

外，或是讓她們的就業侷限於特定職業層集中 （吳瓔麗，2013）。 

 

對於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於學歷認證上依循兩套不同之法令規定，前者依照

「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後者依照「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作不

同之辦理（林素妃，2011），而不管是哪種的辦理辦法，對於新住民婦女學歷認

證手續來說，都十分繁雜；此外，由於原生國所取得之執照無法被承認，若是轉

而希望可以在台灣取得執照，也必須等到取得身分證之後才能報考（皮淮浦，

2009），所以有些新住民婦女也因為學歷無法被台灣所認證而無法使用。因此學

歷問題，也成為了新住民婦女在尋找工作上或是職場上的阻礙。 

 

3.就業管道不足 

新住民婦女剛入台灣之際，因活動區域多於家中，與外界接觸貧乏，再加上

沒有運用網際網路得能力，因此更造就了資訊的匱乏（徐子淇，2012）。新住民

婦女在尋找工作時，最先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哪裡可以找到工作？有什麼工作適合

我？對於新住民婦女而言，就業資訊一般都透過家人或者是身旁的朋友介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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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婦女表示，對於政府所提供的資訊幾乎都不知道必須從何處取得，因此政

府所提供之就業資訊，都比不上身旁親友的介紹（皮淮浦，2009）。 

 

4.家庭支持度 

家庭因素，也為新住民是否能夠順利就業的原因之一，對於大部分的台灣男

性來說，娶外籍配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替家裡傳宗接代，因此大多數的

新住民來到台灣沒多久的時間，便有了下一代，除了照顧子女以外，平時還必須

兼顧家務事；此外，新住民的家庭並非皆贊成這些新住民到外頭工作，認為只需

要在家照顧小孩與處理家務事即可。因此，若是家庭不支持或者協助新住民分擔

家中工作，新住民想要兼顧家庭與工作，難上加難（皮淮浦，2009）。而有些新

住民的家庭，丈夫或夫家人擔心她們出去工作與外界接觸後，會變壞甚至逃跑，

也害怕她們經濟獨立自主，變得難以管教（吳瓔麗，2013）。 

 

5.工作許可證的取得 

剛到台灣的她們並沒有工作許可證，所以只能從事一些工資低廉的家庭代工

或臨時工的工作，賺取微薄的薪資貼補家用。沒有工作許可證外，新住民也因為

語言、識字能力、工作能力等限制，找工作不容易，所以只能找一些低階粗重的

工作（王宏仁，2000）。新住民婦女身分證的取得，雖然和工作權未必有絕對連

結性，但新住民婦女如果想要辦理學歷認證，就需要取得身分證後才能辦理（皮

淮浦，2009）。 

 

參●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住民婦女在台就業之現況，透過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

加以分析並分為就業前、政府相關措施、職場上、家庭，研究結論如下： 

 

新住民婦女來到台灣後多半是嫁給弱勢家庭，當新住民婦女的配偶工作收入

來源不穩定時，新住民婦女會為了分擔家庭的經濟外出工作。在尋找工作的管道

上，她們多半以朋友或私人機構介紹為主，少部分的人會利用政府的就業資訊，

而且政府在宣導資訊時，往往無法透過有效的方法，傳達給新住民婦女，讓新住

民婦女在沒有其他人的幫助下，無法得到這些資訊，造成政府的資源浪費。除了

部分新住民婦女並不知道政府有提供就業服務之外，另一部分的則是認為政府所

提供的資訊並非他們所需要的，或是認為政府的就業訓練不夠完善，從此處來看

證明政府提供的就業資訊效果不彰，對她們幫助不大。 

 

其次，本研究受訪者認為台灣政府相關法令過於繁雜，讓她們在母國的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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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證照認證上受到限制，使部分受訪者有志難伸。由於學歷與證照無法被認可，

導致新住民婦女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困難，例如：有些雇主會因為此原因或是沒有

身分證而拒絕雇用新住民。 

 

在職場上，受訪者都表示曾經受到歧視及不公平的對待。許多人對於新住民

仍然存有錯誤的刻板印象，使新住民受到錯誤印象的影響而遭受歧視，不只是同

事間的排擠，甚至還發生種族歧視的問題，並且不當稱呼新住民女性為外籍新娘 

，種種的歧視問題往往成為新住民女性在職場上的壓力來源，所幸受訪者都能夠

以正向的態度去面對，並且以自身的努力獲取其他人的肯定，這種正向的思考是

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另外我們也從受訪者的說法中得知，新住民婦女來台後大多

從事低階工作，就業狀況普遍不佳，而且工作大多屬於低薪資、低福利與不穩定

的性質。 

 

本研究也發現在家庭態度上，受訪者家人曾表示反對新住民婦女外出工作， 

一方面認為新住民女性應該專心照顧家庭，另一方面則是害怕新住民女性出去工

作會交到壞朋友學壞，但受到經濟不景氣、物價飆漲導致經濟壓力攀升的影響，

因此大多採取同意的態度。 

 

二、建議 

 

研究者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政府相關單位、非營利組織及

新住民婦女本身就業上之參考。 

 

（一）實務上的建議 

 

1. 對政府相關單位的建議 

 

 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學歷認證分別依循兩套不同之法令規定，前者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後者依「大陸地區學歷檢覆及檢認辦法」作不同

之辦理，導致目前我國對大陸配偶只承認到高中程度，大學以上尚未開放承

認，而外籍配偶部分，則以教育部所建立的參考名冊之方式進行認證，未建

立名冊者，以各國外學校是否為當地教育主管機關所立案進行認可（林素妃，

2011）。由於新住民婦女來到台灣後會碰到語言差異的問題，使新住民婦女

在學歷認證的流程上有辦理與閱讀困難之情形，導致她們無法獲得妥善的就

業。本研究中的Ｂ小姐夢想是成為服裝設計師，而在原生國家也成功地成為

了服裝設計師，但嫁到台灣來，因本國無法認證執照之辦法，便無法延續夢

想。本研究建議政府重新檢視對於新住民的條款，在就業限制、學歷認證和

技能認證上做適度的修正，放寬新住民認證之條件，才能讓她們原有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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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專長得以延續，並拓展其就業機會。 

 

 新住民婦女認為就業訓練不符合其需求，因此都未參與。本研究建議政府可

以辦理新住民參加就業訓練需求評估之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設計開設課

程，受訓後輔助其就業，同時提供托嬰補助等福利措施，吸引新住民婦女多

加利用政府職訓資源；倘若已利用政府職訓資源且順利尋得工作，政府也應

該定期關心並給予就業後之諮詢，以確保工作穩定。 

 

 政府的就業資訊可以透過新住民婦女的私人網絡與非營利組織，例如南洋姊

妹會、善牧基金會、家扶中心及相關的私人機構等進行宣導，並請新住民婦

女轉告給周遭朋友，拓寬其就業管道。 

 

2. 對非營利機構之建議 

 

 善牧基金會或其他相關非營利機構對新住民女性開設許多課程來幫助新住

民婦女在台各層面的生活與就業。本研究認為這些機構對新住民女性的助益

極大，值得肯定。但是本研究認為應不只對新住民婦女開課，畢竟在家庭中

人與人是互動的、充滿動力的，不應僅要求新住民婦女單方面的調整與適應。

因此本研究建議非營利機構為新住民家庭開設幸福夫妻營、爸爸教室、快樂

多元文化家庭活動等，不但可以讓夫家成員更深入地了解新住民婦女在台生

活之種種困境，進而互相體諒與包容，並且增進家庭成員間的感情；同時也

讓夫家瞭解新住民婦女在就業上的障礙，給予鼓勵與幫助，攜手共創幸福家

庭生活。 

 

3. 對新住民婦女之建議 

 

 受訪者在就業上大多依靠親朋好友的幫助，而對政府所提供的就業諮詢或資

訊採取被動的應對方式，因此，除了政府相關部門要更積極主動與新住民相

關組織建立伙伴關係以更有效地輔助新住民婦女就業外，新住民婦女也要化

被動為主動，積極尋求且妥善利用公部門為其設立的各種資源；同時建立與

利用新住民婦女網絡，廣為傳播可利用的政府資源，協力促進就業。 

 

（二）研究上的建議 

 

1.本研究僅針對四人做深度訪談，後續研究可以增加訪談人數，以便更深入地瞭 

解新住民婦女在就業上的議題。 

2.本研究只訪問到受訪者個體，沒有訪談到受訪者的家庭成員、雇主與同事，未

來的研究只可以朝次方向進行研究，以便更深度地了解新住民婦女在職場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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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以利未來更有向地輔助新住民府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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